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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則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每學期授課教師應自行進入本校成績系統輸入學生成績，輸入學生成績時，平時成績

佔 40％，期中考成績佔 30％，期末考成績佔 30％(體育、軍訓、實驗、實習成績除

外)。若要變更其比例，須與該課程大綱相符合，請於開學後一個月內設定完成。 

第三條 教師成績比例與各類成績輸入後，按存檔即完成成績上傳，每學期成績須列印出成績

冊簽名蓋章後擲交註冊組。 

第四條 授課教師應於期中考週結束後一週內，輸入學生期中考成績以利處理本校預警作

業。全校授課教師應於期末考週結束後一週內輸入學生所有各類成績以利處理學期

成績，並寄發成績單；期中與期末考日期應依本校行事曆。 

第五條 學生若於每學期開學前二週，尚未收到學期成績單，應主動向註冊組查詢及補發；

暑修成績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一週內至註冊組查詢。 

第六條  學生成績經教師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如有因屬教師之失誤導致遺漏或錯誤者，

授課老師應親自至註冊組填寫「學生成績更正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資料，以憑核

辦。 

一、如試卷有漏閱或成績計算錯誤者，應檢附作答試卷原件，並註明漏閱題號及相

關核計資料等。 

二、如學科成績(含實驗)分數核計錯誤，應檢附學期成績計算原始憑證，如有比率

加分之情形者，應檢附相關加分辦法。 

三、成績登錄錯誤者，應檢附成績登記原始憑證。 

四、如因學生登記選課之疏忽，致有遺漏未為報送成績而學生提請補救時，授課老

師除予證明確已修習某一科目外，應檢附有關考試試卷或相關資料。 

第七條  如有逾時未輸入成績或有補考學生者，授課老師仍需檢附成績登記原始憑證，當學

期結束後於二週內至註冊組辦理。 

第八條  成績更正程序為授課老師先將「學生成績更正申請書」暨相關資料送交註冊組，經



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得更正。更正手續應於開學日前一週內完成。 

第九條  學期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畢業者，因時間緊迫不及提請教務會議審議時，得由

任課教師出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經教務主任同意，並簽請校長核定後，由

教務處註冊組更改登錄，並提教務會議報告追認(任課教師須到場說明)。 

第十條  學生收到成績單後，對授課教師評定之學期成績認有明顯錯誤致有損及   其權益

時，如有疑問時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之二週內，檢具學期成績複查申請表向註冊組申

請複查。 

第十一條如學生對於複查之成績仍有異議時，得於收到授課教師回覆後次日起十日內向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